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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 願 性 公 佈  

有 關 引 進 並 研 發 一 種  

研 究 性 腫 瘤 藥 物 的 最 新 情 況  
 

 

本 公 佈 乃 由 李 氏 大 藥 廠 控 股 有 限 公 司（「 本公司 」或「 李氏大藥廠 」，連 同

其 附 屬 公 司 統 稱 「 本集團 」 ） 董 事 會 （ 「 董事會 」 ） 自 願 刊 發 。  

 

本 公 司 董 事 會 欣 然 宣 佈，本 集 團 的 附 屬 公 司 中 國 腫 瘤 醫 療 有 限 公 司（「 CO F」）

於 一 項 使 用 Z K AB0 0 1 (抗 P D -L 1單 克 隆 抗 體 )的 骨 肉 瘤 維 持 治 療 I I I期 臨 床 試

驗 已 成 功 開 展 患 者 招 募 工 作 並 已 於 二 零 二 零 年 八 月 二 十 一 日 完 成 首 例 患 者

給 藥 。  

 

骨 肉 瘤 是 兒 童 和 青 少 年 最 常 見 的 惡 性 骨 腫 瘤。一 般 而 言，由 外 科 手 術 配 合 至

少 三 種 化 藥 的 化 學 療 法 治 療 可 將 局 部 疾 病 患 者 的 長 期 生 存 率 提 高 約 7 0％ 。

但 是，有 一 大 部 分 經 過 上 述 治 療 而 得 到 疾 病 完 全 緩 解 的 患 者 仍 會 復 發，而 復

發 後 的 存 活 機 率 要 低 很 多 （ 約 20％ ） 。  

 

Z K AB 00 1是 針 對 腫 瘤 P D - L1蛋 白 的 完 全 人 類 抗 P D -L 1單 克 隆 抗 體 。 它 可 以 釋

放 由 腫 瘤 細 胞 引 起 的 免 疫 系 統 「 剎 車 」 。 本 公 司 今 年 初 已 完 成 了 一 項 使 用

Z K AB 00 1治 療 接 受 過 前 期 治 療 的 骨 肉 瘤 患 者 的 I期 臨 床 試 驗，評 估 ZK AB 00 1

是 否 能 預 防 腫 瘤 復 發 ， 該 試 驗 取 得 令 人 鼓 舞 的 結 果 促 成 了 開 展 這 一 項 命 名

為「 高 級 別 骨 肉 瘤 患 者 輔 助 化 療 後 以 Z K AB 00 1進 行 維 持 治 療 的 研 究 」的 I I I期

臨 床 實 驗。該 試 驗 共 有 34家 研 究 中 心 參 與，預 計 包 括 安 慰 劑 組 在 內 一 共 入 組

3 6 2名 患 者。患 者 會 接 受 每 三 週 一 次 的 ZK AB 00 1治 療，最 多 16個 週 期 或 一 年

的 治 療 ， 以 先 到 者 為 準 。 這 臨 床 試 驗 的 主 要 終 點 為 一 年 無 疾 病 生 存 期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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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 CO F  

C O F於 二 零 一 五 年 創 立，為 李 氏 大 藥 廠 的 附 屬 公 司，負 責 進 行 以 免 疫 腫 瘤 學

為 重 點 的 腫 瘤 學 臨 床 開 發 程 式。 C O F現 正 開 發 多 項 資 產，包 括 P ex a - v ec（ 一

種 溶 瘤 病 毒，處 於 腎 細 胞 癌 全 球 第 Ib期 臨 床 試 驗 ）； ZK A B0 01（ 一 種 P D -L 1

抑 製 劑 ， 在 中 國 處 於 實 體 瘤 （ 是 一 項 高 度 未 獲 滿 足 的 醫 療 需 求 ） 第 I期 臨 床

試 驗 劑 量 擴 展 階 段 ）； Z ot i r ac i c l i b（ 一 種 口 服 多 靶 點 激 酶 抑 制 劑，初 步 治 療

對 象 為 膠 質 母 細 胞 瘤 及 肝 細 胞 癌 ）；及 吉 馬 替 康（ 一 種 拓 撲 異 構 酶 I抑 制 劑，

在 中 國 處 於 卵 巢 癌 第 I期 臨 床 試 驗 及 小 細 胞 肺 癌 第 Ib / I I期 臨 床 試 驗 ）。COF已

通 過 內 部 研 發 及 從 外 引 進 的 方 式 建 立 涵 蓋 10項 資 產 的 強 大 管 道。C O F的 產 品

多 樣 化，讓 本 集 團 獨 佔 鰲 頭，以 免 疫 腫 瘤 治 療 為 骨 幹，結 合 自 行 研 發 的 產 品，

開 發 改 進 的 癌 症 療 法 。  

 

關於李氏大藥廠  

李 氏 大 藥 廠 是 一 家 結 合 研 究 主 導 及 市 場 導 向 的 生 物 醫 藥 公 司 ， 已 於 中 國 醫

藥 行 業 經 營 逾 25年。本 公 司 放 眼 國 際 並 與 在 中 國 內 地 建 立 的 藥 品 開 發、臨 床

發 展、規 管、製 造、銷 售 以 及 市 場 推 廣 的 穩 固 建 設 緊 密 結 合。本 公 司 已 與 超

過 20家 國 際 公 司 建 立 廣 泛 合 作 關 係，且 目 前 於 中 國 內 地、香 港、澳 門 及 台 灣

推 廣 23種 專 利 及 引 進 醫 藥 產 品。本 公 司 致 力 於 心 血 管、婦 女 保 健、兒 科、罕  

見 疾 病、腫 瘤 學、眼 科、皮 膚 科、產 科 及 泌 尿 科 等 多 個 不 同 重 要 領 域，處 於

不 同 開 發 階 段 的 產 品 有 超 過 60種，來 自 內 部 研 發 以 及 自 美 國、歐 洲 及 日 本 公

司 引 進 的 授 權 以 及 開 發 、 商 品 化 及 生 產 權 。  

 

 

 

承 董 事 會 命  

李氏大藥廠控股有限公司  
主 席  

李小芳  
 

 

 

香 港 ， 二 零 二 零 年 八 月 二 十 一 日  

 
*  僅 供 識 別  

 
 
於本公佈日期，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李小芳女士 (主席 )、李燁妮女士及李小羿
博士；本公司的非執行董事為 Simon Miles  Bal l先生 ;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
為陳友正博士、林日昌先生及詹華強博士。  


